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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版序 
本書自初版迄今，經過了十九年，深受讀者歡迎，本人至為感謝。

這十九年來，歷經民法總則、物權、親屬及繼承各編多次重大修訂，因

此本書隨之而一再修訂改版，以求符合法律最新規定。此外，隨著社會

變遷，法院裁判與時俱進，作成許多解決社會新問題的重要裁判，本書

亦予以納入說明，期使讀者瞭解法律規定的實際社會案例。 

本書於各章之末，附有國家考試題目，作為讀者練習之用，本次新

增民國一一二年的許多考題，藉此讓讀者明瞭最新考試趨勢。 

民法規範範圍廣大，無法於民法概要一書中，全部說明。本書之目

的，在使讀者認識民法的基本重要規定，瞭解法律規定的實際運作案

例，讀者因此可以一方面解讀民法，一方面符合日常社會生活的需求。 

雖盡力審閱校讀，錯誤之處仍難以避免，尚祈讀者不吝提出指正，

不勝感激。本書歷次出版，承蒙臺北大學黃健彰教授多次提供修訂建

議，在此特別表示感謝。 
 
 
 
 

2024年7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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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 言 
民法概要是一般非法律專業人員，認識民法的重要課程。坊間關於

民法概要的書，種類不勝枚舉。在內容上，大部分均以整理民法的法律

規定為主。至於詳細分析民法的內容，並以實例加以說明者較少。因而

不容易使讀者清楚掌握民法的重要觀念，讀者在閱讀之後，也不容易在

實務問題上，加以運用，這是一般民法概要書籍的缺點。 

民法的規定，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問題。學習民法，重要的是如何

在日常生活上予以運用。民法概要的書，應該使讀者清楚了解民法的重

要規定、民法的基本觀念、以及民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。如此學習民法，

才能徹底體會民法的精義，而心領神會。在民法與日常生活互相結合之

下，讀者始能發現「有用又有趣的民法」，而非「無用而枯燥的法律」。 

民法的內容博大精深，全部條文超過一千條，在內容上如何採擇  

介紹，乃撰寫民法概要書籍最困難的問題。其次，撰寫民法概要的方式，

也是另一項考驗。基於以往的教學經驗，本人認為，以實際案例的方式，

介紹法律的抽象概念，最能夠使學生清楚掌握法學精義。民法是生活的

法律，不僅是法學家的法律。沒有法律概念，是無法以實例加以說明的。

為了克服一般民法概要書籍的抽象難解，本書以非法律系學生為讀者對

象，使用實際生活案例，解說法律概念。因此，本書除適合一般非法律

系學生使用，作為認識民法概要的教科書；也適合一般社會人士，作為

初學民法的入門書籍。 

本書的寫作，係由我的學生楊舒嵐及我本人共同合作而成。楊舒嵐

同學天資聰穎、觀念清晰，在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，立即考取律師高

考第一名及司法官特考第二名，表現亮麗。希望藉由本書之完成，能幫

助讀者清楚認識民法的體系，並可實際運用於生活之中。 
 

2005年6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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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權利主體：自然人 

在民法規定中，權利義務的主體有「自然人」以及「法人」。

民法總則編中關於自然人的規定，著重在「自然人的能力」以及「人

格權的保護」，以下將分別介紹。 
在這裡，先將自然人能力的規範體系圖示如下1。在下文中，將針

對這些規範做詳細的介紹： 
 

 
       ┌始於出生 
 ┌權利┌取得┤ 
 │  ┤  └胎兒非死產者，視為既已出生 
 │能力│ 
 │  └喪失：死亡 
自│ 
 │            ┌完全行為能力：成年人 
然│            │ 
 │  ┌財產行為的行為能力┼限制行為能力：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、 
人│  │         │ 
 │  │         │       受輔助宣告之人 
的│  │         │ 
 ┼行為│         └無行為能力：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、 
能│  ┤       
 │能力│                受監護宣告之人 
力│  │ 
 │  └身分行為的行為能力：訂婚（§973）、結婚（§980）、遺囑 
 │           
 │             （§1186） 
 │ 
 │    ┌侵權能力   ┐ 
 └責任能力┤       ├識別能力：個案認定 
      └債務不履行能力┘ 
 

壹、權利能力 
權利能力，指的是「在法律上可以享受權利、負擔義務的資格或

地位」。民法第六條規定：「人之權利能力，始於出生，終於死亡。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表係改編自：王澤鑑，民法概要，二○○二年九月版，頁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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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概要   

 

民法

一、始 期 

一般人 

 
案  例 

甲為精神病患，受監護之宣告2。甲的父親乙死亡後，遺留有A屋

一棟，請問： 
甲可否繼承A屋？ 
如果甲將A屋出售給丙，甲與丙之間的買賣契約是否有效？ 

 

甲可否繼承A屋，關係到甲是否有繼承權。甲是乙的兒子，依照

第一一三八條第一款規定，有權繼承乙的財產。但是，甲是精神病患，

並且被宣告受監護之宣告（參見民法第十四條以下），其繼承權是否因

此受到影響？ 
依照民法第六條規定，人的權利能力由出生時開始發生，到死亡時

停止。只要是「人」，都可以享有權利能力，不因為是精神病患或是植

物人而有所區別。因此，甲雖然受監護之宣告，但是只要甲是出生、且

是存在的人，就可以享有權利能力。除了死亡以外，沒有任何原因可以

剝奪甲的權利能力。因此，甲具有權利能力，可以藉此享有及行使其對

乙的繼承權。因此，甲可以繼承A屋（另請參照第一一四八條）。 
甲受監護之宣告，依照民法第十五條規定：「受監護宣告之人，

無行為能力。」所謂「行為能力」，就是行為人可以單獨從事有效的法

律行為之能力。行為能力制度的目的，在於維護交易安全，並且保障思

慮能力不足的人。民法設置監護宣告制度的目的，也正是為了保護精神

障礙或心智欠缺的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「監護之宣告」規定於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：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

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，

法院得因本人、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

檢察官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、輔助人、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

係人之聲請，為監護之宣告。」本條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施

行，施行前則為「禁治產」之宣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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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屋的買賣契約，屬於法律行為的一種，依照第十五條規定，甲並

沒有訂立買賣契約的能力，因而甲與丙之間簽訂的買賣契約無效（參見

第七十五條規定）。由此可知，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規範的目的以及效

果並不相同。 
 
Note： 

一些相似概念的區別： 
 
┌權利能力：能夠享受權利、負擔義務的資格或地位。 
│  
├行為能力：能夠獨立從事有效法律行為的能力。 
│ 
├意思能力（識別能力）：能夠辨識自己的行為，將產生何種後果 
│ 
│           的精神狀態。 
│ 
└責任能力：接受法律制裁的能力。  

 
 

胎 兒 

原則上，人的權利能力是由出生時開始發生。但是，為了保護個

人在出生前所可取得的利益，第七條特別規定：「胎兒以將來非死產

者為限，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，視為既已出生。」 
 
案  例 

在孕婦甲懷孕期間，因醫生乙在產前檢查時，處置不當，傷及胎

兒丙，導致胎兒丙出生後身體罹患殘疾。請問：丙可否向乙主張損害

賠償請求權？ 
 

依據第七條規定，為保護胎兒的利益，只要胎兒並非死產，則關於

「胎兒個人利益的保護」，視為已經出生。醫生乙在胎兒丙出生前，因

為不當診治造成胎兒的傷害，雖然是出生前的傷害，但是依照第七條的

規定，丙仍然可以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。 
必須注意的是，本條規定的適用，限於對胎兒利益的保護。凡是對

胎兒不利益的事項（例如使胎兒負擔義務或責任等），並不能根據本條

規定要求胎兒負擔。此外，若是胎兒沒有順利出生，則胎兒依據第七條

規定可以享有的權利，在胎兒死產時，溯及消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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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

二、終 期 

依照民法第六條規定，權利能力結束於死亡時。 
 

 
       ┌傳統見解：心臟跳動停止時 
  ┌自然死亡┤ 
  │    └新近見解：以「腦死時」為死亡時點（參見「人體器官 
死亡┤ 
  │          移植條例」第四條）3 
  │         
  └法律死亡：死亡宣告 
  

在自然死亡的情形，人的權利歸於消滅，乃是當然。至於死亡宣

告，則是在自然人失蹤達一定的期間之後，法院可以因為利害關係人

的聲請，宣告自然人死亡。該制度的目的在於，結束以該人之原住所

為中心的法律關係，以免法律關係久懸而無法確定。 
 
案  例 

甲、乙為漁村夫妻，某日，甲在出海捕魚時落水失蹤，經過十年

仍無音訊。乙聲請法院為甲宣告死亡，繼承甲的小漁船一艘。之後，

乙改嫁給丙，並將小漁船變賣。又經過十年後，某日，乙打開家門，

見到一個滿面風霜的老人，原來是甲終於歷劫歸來了。甲見到乙另結

新歡，心如刀割，但是還是深愛著乙，想要和乙再續前緣。甲的心願

可否達成？ 
 

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

或檢察官之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。」在經過法院宣告死亡之後，以甲的

住所為中心地，有關甲的私法關係，就歸於消滅。因此，在法院對甲為

死亡宣告時，甲與乙之間的婚姻關係就已經消滅。並且，因為死亡宣告

會發生如同真實死亡的效果，所以繼承人也可以繼承甲的財產，因而本

案的乙可以繼承甲的小漁船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四條：「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，必須在器

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（第一項）。前項死亡以腦死判

定者，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（第二項）。」 

購書請至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71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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